
目前， 饲养动物损害赔偿案的难点在于

各种证据的搜集。 法官建议， 发生类似情况

后， 受害者应注意搜集相关证据， 比如寻找

到目击证人， 让其对狗的身份和咬人事件予

以确认， 或者通过随身携带的相机等， 将当

时的场景拍照留证。 万一碰到饲养人不认账，

证据不足以证实被狗咬伤的情况， 受害者也

不要过度惊慌， 可以申请司法鉴定进行取证，

因为狗咬人后唾液会留在伤口上， 通过 DNA

就能确定其身份。

注意动物致害的证据搜集

◆法官提醒

外籍业主拖欠物业费却要出境游
上海虹口法院借助限制出境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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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狗咬伤患狂犬病发作身亡谁担责？
上海金山法院顺利执结一起狗咬人引起的饲养动物损害赔偿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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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看狗时被狗咬伤

安徽人姚先生在金山区开了一家羊毛衫

厂， 平时经常在安徽和上海之间往返。 为了

方便看厂， 姚先生想养条狗看厂。 2017 年上

半年， 他从金山区朱泾镇某宠物商店里购买

了一条金毛幼犬回家饲养。

姚先生说， 金毛幼犬购买时约 2个月大，

已接种过狂犬疫苗， 购买后一直没有再接种

过。 但姚先生无法提供相关接种证明。

2018 年 5 月中旬的一天， 姚先生看到金

毛狗不肯吃东西， 感觉它比较烦躁， 于是向

房东老公胡某明咨询。 胡某明表示自己也不

懂， 但他亲戚胡某军是养狗的， 可以叫过来

看看。 姚先生接受了胡某明的建议。

第二天， 姚先生在外忙， 下午 16 时许回

到羊毛衫厂， 看到胡某军站在厂门口， 他的

手臂上有一处一元硬币大小的伤口在冒血。

姚先生事后回忆： “我问他怎么搞的， 他说

被金毛咬的。 我就让他赶紧去打预防针， 他

说没事， 他被狗咬了好多次了， 都是家养狗

不是流浪狗， 不用去打针， 说完他就走了。”

胡某军回家后用清水冲洗了几分钟伤口，

没有作其他处理， 也没有去接种狂犬病疫苗

和抗狂犬病免疫球蛋白。

看到狗咬伤了别人， 姚先生非常生气，

决定教训一下狗， 结果也被狗咬了。 姚先生

随即回家用沐浴液清洗伤口并用自来水冲洗，

之后用棉签清理， 也没有去接种狂犬病疫苗

和抗狂犬病免疫球蛋白。 洗完澡后， 姚先生

越想越气， 就找了根棍子把金毛狗打死了。

2018 年 8 月 3 日， 胡某军因身体不适去

医院就诊， 后又前往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

心治疗， 被确诊为狂犬病。 2018 年 8 月 10

日， 胡某军死亡。 上海市金山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出具调查情况， 证明胡某军被咬伤前

后至死亡没有接种过狂犬病疫苗。

2018 年 10 月 9 日， 胡某军的父、 母、

妻、 女作为继承人， 认为姚先生饲养的金毛

狗未办理养犬证件、 未打狂犬疫苗， 咬伤胡

某军致其死亡， 姚先生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故将其告到了上海金山法院。

2019 年 1 月 8 日， 上海金山法院公开开

庭审理了原告胡某军父、 母、 妻、 女四人诉

被告姚先生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一案。

“大概率事件”获判胜诉

庭审中， 四原告诉请法院判令被告姚先

生赔偿其医药费、 死亡赔偿金等 180多万元。

金山法院认为， 本案中， 胡某军作为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没有尽到合理的

注意义务， 导致被狗咬伤。 他在姚先生已提

醒去注射疫苗并表示费用由被告承担的情况

下， 仍轻信自身判断， 没有及时就医注射疫

苗， 以致丧失补救机会。 姚先生作为动物的

饲养人， 没办理养狗许可证， 没及时为其注

射狂犬病疫苗， 违反了相关规定， 也没尽到

管理义务， 最终导致胡某军死亡的结果。 法

院权衡各方面因素， 认为双方各担 50%责任。

2019 年 2 月 14 日， 金山法院作出一审

判决， 被告姚先生支付四原告各项损失 79 万

余元， 驳回四原告其余诉讼请求。 姚先生不

服判决， 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 请求改判承担 20%的补偿责任。

二审法院认为， 胡某军约 2 个月后狂犬

病发作死亡， 是受伤后未去注射狂犬病疫苗

所致。 上海地区注射狂犬病疫苗非常便利，

受害人完全有条件在第一时间去注射疫苗防

范后果， 却自主决定不去注射狂犬病疫苗，

其自身过失是导致受害人死亡后果发生的主

要原因， 受害人应自负主要后果责任。 而姚

先生发现所养之狗行为异常后应至专门机构

寻求帮助， 而非听信民间经验， 其作为动物

饲养人， 应在本案中负次要责任。

2019 年 6 月 21 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姚先生应赔偿胡某军

父、 母、 妻、 女各项损失共计 46万余元。

逃避执行终被拘留

同年 7月 10日， 由于姚先生没有履行上

述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胡某军父、 母、 妻、

女作为申请执行人向上海金山法院申请执行，

要求姚先生履行上述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执行法官在执行中查明， 姚先生在诉讼

过程中已将其房产变卖， 而且变卖款项并未

用于偿还赔偿款。 除此以外， 执行法官还发

现， 在法律文书生效之后， 姚先生的账户仍

有资金出入， 但他本人却一直不见踪影。

随后， 法院通过公安机关查询到姚先生

的联系方式， 要求其于 2019 年 8 月 6 日到庭

谈话。 姚先生到庭之后对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不置可否， 仅仅要求跟申请执行人协商处理。

法院法官考虑到实际情况给予其三天时间。

然而三天过去， 双方仍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8 月 9 日， 上海金山法院执行法官再次

约谈被执行人姚先生， 但是其仍然不置可否，

并且拒不报告财产及财产变动情况。 据此，

上海金山法院对其采取拘留措施。

拘留后， 被执行人姚先生的两个妹妹主

动联系执行法官， 要求与申请执行人和解，

并表示愿意立即支付 10万元整， 至于剩余款

项则每季度支付 2.5 万元。 这两个妹妹还表

示愿意为被执行人提供执行担保， 若被执行

人到期不支付， 法院可以直接执行她们两人

的财产。 申请执行人接受了她们的提议。

2019 年 8 月 12 日， 被执行人的妹妹们

向上海金山法院支付了 10万元， 并就偿还剩

余款项与申请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 目前，

该案正在履行过程中。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李芸

来自日本的野田女士原本准备从上海出

发前往英国旅游。 出发前一刻却被上海出入

境边防检查机关拦住，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 野田女士拖欠物业费不交， 判决

后又一直玩失踪。 近日，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

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虹口法院） 借助限制出

境， 促使野田女士主动履行义务。

神秘的外籍业主

拖欠物业费后玩“失踪”

2004 年的阳光小区是位于上海市虹口区

的一个新开发小区， 由阳阳物业公司暂时承

担小区的物业管理工作。 2006 年底， 阳光小

区成立业主委员会， 选聘嘉琪物业公司对小

区进行物业管理， 阳阳物业公司在与嘉琪物

业公司交接工作的过程中， 发现小区的一户

业主从未缴纳过物业管理费。 经过查询， 阳

阳物业公司发现该户业主是一位姓野田的日

籍华裔。

多次沟通未果， 阳阳物业公司为了追讨

物业管理费， 将这位野田女士告上了法庭。

上海虹口法院受理后， 向野田女士寄送了相

关诉讼材料， 但所有诉讼材料均被退回。 之

后， 阳阳物业公司因实在无法找到野田女士，

向法院申请撤诉。

等到嘉琪物业公司接管小区物业管理工

作后， 一直不见踪影的野田女士却通过银行

转账按时缴纳了物业管理费。 然而好景不长，

从 2009年 1月起， 野田女士不知何故又开始

欠缴物业管理费。 嘉琪物业公司多次向野田

女士寄送催款通知， 都石沉大海。 于是， 嘉

琪物业公司向上海虹口法院起诉， 要求野田

女士支付拖欠的物业管理费约 3000元。

据嘉琪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称， 自接管

小区的物业工作后， 他们从未见到过野田女

士本人， 在她欠缴物业费后， 物业公司还曾

派人上门寻找， 却发现房屋一直处于空关状

态， 因此怀疑其已经回了日本。 上海虹口法

院依法对野田女士进行公告送达， 并在审理

后判决野田女士支付拖欠的物业管理费约

3000元。

从未离开中国

法院作出限制出境决定

判决生效了， 但是这位神秘的野田女士

却从未出现过， 嘉琪物业公司将希望寄托于

法院的执行。 虹口法院的执行法官前往上

海出入境管理局调查， 通过野田女士的护照

信息， 发现她自 2015年 1 月入境后就再未离

开过中国。 但是如何在茫茫人海中找到野田

女士呢？ 执行法官一方面调查野田女士在国

内的财产信息， 一方面前往阳光小区寻找线

索。

当执行法官抵达阳光小区时， 发现该小

区的物业管理已经由嘉琪物业公司变成了新

日物业公司。 据新日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介

绍， 在执行前， 野田女士已经将自己的房屋

出售了， 物业公司并不知道她的去向， 也从

未见过她本人。 更不巧的是， 因为野田女士

是外籍人士， 法院根据现有的查控措施， 无

法查询到其名下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

案件一度陷入停滞， 在查人找财均无收

获的情况下， 考虑到野田女士目前仍在国内，

而她极有可能会回日本， 执行法官将目光放

到了出境这一关口， 经嘉琪物业公司的申请，

上海虹口法院依法对野田女士作出限制出境

的决定。

出境旅游被拦

履行3000元欠款换三万元旅游

限制出境的决定作出后没多久， 执行法

官突然接到一通自称是野田女士的来电， 表

示愿意支付物业管理费。 一直不见踪影的野

田女士怎么会主动与法院联系？

原来， 野田女士虽然出售了阳光小区的

房屋， 但仍一直在上海生活， 并在最近花费

三万元报名参加了一个英国旅游团。 可就在

准备从浦东国际机场出发时， 她却被上海出

入境边防检查部门拦截， 无法出关。 焦急万

分的野田女士了解到自己因案件被法院限制

出境后， 立即联系执行法官， 表示愿意履行

付款义务， 请求解除限制出境措施。

执行法官了解了野田女士的履行意愿和

出境需求， 但当天恰逢周日， 无法立刻为野

田女士办理解除限制出境相关手续， 于是建

议野田女士将机票改签至周二， 并表示争取

以最快的速度办理相关手续， 尽量不影响野

田女士的后续行程。 次日一大早， 这位神秘

的野田女士出现在了上海虹口法院， 表示认

识到错误并履行了全部付款义务。 法院依法

解除对其限制出境的决定。 最终， 野田女士

没有因为欠付的三千元耽误三万元的英国游，

但是整个过程却给她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无独有偶， 另一业主陈晓晓同样因欠付

物业费 8000余元， 被上海虹口法院采取限制

出境的强制措施。 陈晓晓在苏州口岸准备出

关被拦截后， 主动来到法院， 履行了全部的

付款义务。

【法官说法】

限制出境， 是一种执行强制措施， 指在

执行过程中， 对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

被执行人采取限制其离境的措施。

我国早在 198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

人入境出境管理法》 （现已失效 ） 中就有

“人民法院通知有未了结民事案件时， 外国人

不能离境” 的规定。 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被执行人， 特别是外国国籍被执行人， 在执

行过程中出国逃避履行义务的情况时有发生。

针对这种新问题， 2007 年修改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 时， 增加了一条规定：

“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 人

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

采取限制出境。” 此后， “限制出境” 作为一

种执行措施被广泛采用。

限制出境措施在最初实行时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 以上海为例， 人民法院向上海出入

境部门送达限制出境决定书后， 被执行人只

有从上海口岸出关时才会被发现阻拦， 若被

执行人从其他省市口岸出关则无法做到及时

拦截。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完善， 目前限制

出境已经实现全国联网， 出入境边防检查机

关收到人民法院限制出境的决定后， 无论被

执行人从我国哪个城市的口岸出关， 均会被

阻拦， 进一步发挥了限制出境的效力。

上海是一座海纳百川的城市， 外籍人士

在享受我国给予的优惠政策时， 也应当遵守

中国法律。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在中国境内的

外国人， 如若违法， 都将被依法采取相应惩

戒措施， 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文中人物、 公司均为化名）

□法治报通讯员 徐永其

当今， 饲养宠物狗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

人的兴趣喜好， 有的是为了生活而饲养， 有

的是为了休闲观赏而饲养， 但由此而引发的

宠物伤人事件也屡见不鲜。

近日，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

称上海金山法院） 执结了一起因狗咬人引起

的饲养动物损害赔偿案， 狗的饲养人最终赔

偿了被狗咬伤致死者家属相应医疗费等。


